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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对农户与非农户间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江苏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对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

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引起了各级党委、政

府的高度重视。为了解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向非农户流转的现状，分析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在全省 26 个县（市、区），

就农户与非农户间的土地流转情况，对部分乡村干部和农户，进行了调查。

一、调查户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共访问 104 位乡村干部和 219 户在 2000－2003 年之间流出土地且土地流转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农户。全部调查户分

布在全省 26 个县（市、区）的 52 个乡（镇）。

（一）人口状况。

全部调查户，现有人口 824 人，劳动力 521，劳动力占调查人口总数的 63.2%。在全部劳动力中，就业劳动力 495 人，占 95.0%，

未就业劳动力 26 人，占 5.0%。在就业劳动力中，农业就业劳动力 216 人，占 43.6%；非农就业劳动力 279 人，占 56.4%。

（二）人均耕地拥有量。

全部调查户在土地流出前，经营耕地面积 942.4 亩，人均 1.14 亩。土地流出后，经营耕地面积 434.9 亩，人均耕地 0.53

亩，比土地流转前减少 0.61 亩，下降 53.5%。在全部调查户中，有 36 户的耕地全部流出，占 16.4%；有 28 户剩余的人均耕地

面积在 0.1 至 0.3 亩之间，占 12.8%；有 65 户剩余的人均耕地面积在 0.3 至 0.6 亩之间，占 29.7%；有 63 户剩余的人均耕地面

积在 0.6 至 1 亩之间，占 28.8%；有 27 户剩余的人均耕地面积在 1亩以上，占 12.3%。

二、土地流转现状

（一）土地流转规模--呈明显上升趋势。近年来，随着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大幅度转移，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越来越

大。2001 年、2002 年和 2003 年调查户当年土地流转面积分别比上一年增长 37.8%、42.5%和 90.6%，土地流转规模呈明显上升

趋势。52 个调查乡（镇）2002 年全部农户土地流转面积达到 35.5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13.4%，涉及农户 14.35 万户，占总农户

的 23%，其中农户与非农户间流转土地的面积达到 17.1 万亩，占农户土地流转总面积的 48.2%。

（二）土地流转方式--以出租为主。出租、转包、转让是我省土地流转的三种主要方式。

1、出租。出租是指农民作为出租人将土地使用权随同土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租赁给承租人使用，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

付租金的行为，这种行为不改变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在全部调查户中，采用出租（承租）方式流转土地的农户有 101

户，占 46.1%。

2、转包。转包指承包方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在

全部调查户中，采用转包方式流转土地的农户有 69 户，占 31.5%。3、转让。转让是指承包方经发包方同意，将全部或者部分土

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

包关系即行终止。在全部调查户中，采用转让方式流转土地的农户有 16 户，占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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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流转的组织形式--主要依靠政府组织。农民自发组织、政府组织和专业性中介机构组织是农民土地流转的三种

重要组织形式。

1、政府组织。政府组织是指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征得农民同意的基础上，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的一种组织形

式。政府组织流转的土地大多连片，每次组织流转的规模往往较大，流转期限较长，多数在 5年以上，在补偿标准上也较为统

一。在全部调查户中，通过政府组织土地流转的农户有 145 户，占 66.2%。

2、农民自发组织。农民自发组织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由农民直接与接包方协商，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的一种

组织形式。农民自发流转的土地较为零星，每次流转的规模小，流转的期限多数在 5年以内，在补偿标准上差别较大，有的甚

至是无偿的。在全部调查户中，自发组织土地流转的农户有 51 户，占 23.3%。

3、专业性中介机构组织。专业性中介机构组织是指农民的土地经营权经由专门从事土地流转服务的中介机构（如土地流转

服务站、土地信托服务站等）进行流转的一种组织形式。专业性中介机构为农民流转土地牵线搭桥，农民通过专业性中介机构

流转土地，手续齐全，合同规范，有利于土地纠纷的减少。在全部调查户中，通过专业性中介机构流转土地的农户有 15 户，占

6.8%。

（四）土地流转关系的确定--半数以上采用签订合同。农民确定土地流转关系，主要采用口头协议、签订合同两种方法。

1、签订合同。签订合同是指土地流转双方用书面合同来确定流转的权利与义务。签订合同的双方或单方，一般有较强的法

律意识，合同的内容也比较规范，有利于减少土地流转纠纷。在全部调查户中，通过签订合同流转土地的农户有 144 户，占 65.8%。

2、口头协议。口头协议为土地流转双方就流转的权利与义务达成的口头承诺。在全部调查户中，通过口头协议流转土地的

农户有 37 户，占 16.9%。

（五）农民对土地流转的满意程度--绝大多数很满意或基本满意。由于各级政府普遍重视土地流转工作，认真贯彻土地流

转政策，农民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满意程度较高。

在全部调查户中，有 85 户对其土地流转行为很满意，占 38.8%，有 126 户对其土地流转行为基本满意，占 57.5%，只有 8

户对其土地流转行为不满意，占 3.7%。

三、流转原因分析

表 1：流出土地原因分析表

土地流出原因 农户数（户） 所占比例(%)

1、土地流出前无农业劳动力 18 8.2

2、能在非农领域找到就业岗位 16 7.3

3、来自流转土地的收入比重低 47 21.5

4、服从乡村统一规划 98 44.8

5、土地流转收益高于自已耕种收益 36 16.4

6、其它 4 1.8

合计 21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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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中数据可以看出，农户向非农户流出土地的主要原因依次是：服从乡村统一规划、来自流转土地的收入比重低、土

地流转收益高于自已耕种收益、土地流出前无农业劳动力、能在非农领域找到就业岗位。

（1）服从乡村统一规划。全部调查户中，有 98 户是由于服从乡村统一规划而将土地流转出去，占 44.8%。这 98 户在土地

流出后，只有 9个劳动力由农业就业转为非农就业，平均每户农业就业劳动力为 1.09 个，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由 1.13 亩减至 0.57

亩，下降 49.6%。

（2）来自流转土地的收入比重低。全部调查户中，有 47 户流出土地是因为家庭收入中来自流转土地的比重低，占 21.5%。

这 47 户由于家庭总收入中来自流转土地的收益不及 15%，他们仍愿意将部分土地流转出去。土地流出后，这部分农户人均经营

耕地面积由 1.31 亩减至 0.60 亩，下降 54.2%。

（3）土地流出收益高于自己耕种收益。全部调查户中，有 36 户流出土地是因为土地流出所获得的收益高于自己耕种的收

益，占 16.4%。这 36 户由于平均每亩土地流转收益比自己耕种的收益要高出 31.9%，平均每亩土地的流转收益达到 1694 元，他

们愿意将大部分土地流转出去。土地流出后，这部分农户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由 0.94 亩减至 0.36 亩，下降 61.7%。

（4）土地流出前无农业劳动力。全部调查户中，有 18 户流出土地是因为在土地流出前家庭劳动力已全部在非农领域就业，

占 8.2%。这部分农户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由土地流出前的 1.56 亩减至 0.69 亩，下降 55.8%。

（5）能够在非农领域找到就业岗位。全部调查户中，有 16 户流出土地是因为能够在非农领域找到就业岗位，占 7.3%。这

16 户在土地流出前农业就业劳动力 22 个，非农就业劳动力为 13 个，土地流出后，农业就业劳动力减至 9个，下降 59.1%，非

农就业劳动力增至 23 个，增长 76.9%，人均经营耕地面积由 0.86 亩减至 0.31 亩，下降 64.0%。

四、土地流转的成效

（一）促进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在非农领域就业。通过土地流转，调查户经营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从

由农业就业领域转向非农就业领域，外出打工的人数明显增加。

全部调查户在土地流出后，农业就业劳动力 216 人，比土地流出前，减少 80 人，下降 27.0%；非农就业劳动力 279 人，比

土地流出前，增加 72 人，增长 34.8%。此外，在全部调查户中，有 38 户外出打工人数增加，占全部调查户的 17.4%，这部分农

户在土地流出后，外出打工人数达 64 人，比土地流出前增加 52 人，增长 433.3%，平均每户增加外出打工人数 1.4 人。

（二）推动了种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表 2：土地流转前后种植结构情况对比表

土地流转前 土地流转后
用途

户数（户） 比重（%） 户数（户） 比重（%）

1、种植粮食、棉花、油

料
203 92.7 36 16.4

2、种植蔬菜 42 19.2 31 14.2

3、特种经济作物 14 6.4 87 39.7

4、非种植业农用地 0 0.0 1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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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农用地 0 0.0 50 22.8

6、其它 19 8.7 7 3.2

注：由于部分调查户的土地在流转前和流转后的用途不只一个，故表中合计户数大于调查户数，合计比重大于 100%。

调查户流转土地用于种植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作物的农户比例为 16.4%，比流转前下降了 76.3 个百分点；用于种植

蔬菜的农户比例为 14.2%，比流转前下降了 5个百分点；用于种植收益水平相对较高的特种经济作物的农户比例为 39.7%，比流

转前增加了 33.3 个百分点。

调查户流转土地用于非种植业农用地的农户比例为 5.5%，比流转前上升了 5.5个百分点；用于非农产业的农户比例为 22.8%，

比流转前上升了 22.8 个百分点。

（三）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户流出土地后，收入来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全部调查户中，土地流出前收入主要来自劳务收

入的农户有 121 户，占 55.3%，土地流出后收入主要来自劳务收入的农户增至 170 户，占 77.6%，比土地流出前增加了 22.3 个

百分点；土地流出前收入主要来自种植业、林业收入的农户有 77 户，占 35.2%，土地流出后收入主要来自种植业、林业收入的

农户减至 16 户，占 7.3%，比土地流出前减少了 27.9 个百分点。

全部调查户中，有 141 户按土地流出面积每年从土地接收方获得固定的土地使用费，占 64.4%，这部分农户每年获得的固定

土地使用费为 333 元／亩；有 34 户农户被土地按收方安排就业，占 15.5%，这部分农户被安排就业的月工资可达 414 元；有 33

户按土地流出面积一次性从土地接收方获得土地使用费，占 15.1%，这部分农户一次性获得的土地使用费为 13674 元／亩。

由于在土地流转后，收入来源主要来自劳务收入的农户比例增加较多，调查户的收入水平也有所提高。全部调查户土地流

出后家庭人均纯收入比土地流出前增加了 649 元，增长了 22.8%。

（四）流转土地的盈利能力明显提高。接收农户土地的单位主要是涉农的生产、加工、服务企业和工商企业、工商户以及

乡村行政单位。如科技示范园、生态园、农科院、农技站、园林公司、花卉厂、花木公司、木业公司、面粉厂、油脂厂、村委

会等。这些单位通过土地流转，将农户零星的承包地集中起来，发展规模生产，由于其生产条件和生产水平明显高于普通农户，

流转土地的盈利能力明显得到提高。全部调查户中，有 144 户认为土地流出后土地的产出率提高，占 65.8%；有 11 户认为土地

流出后土地产出率下降，占 5.0%；有 31 户认为土地流出后土地产出率变化不大，占 14.2%；有 33 户不清楚土地流出后的土地

产出情况，占 15%。

五、问题和建议

（一）土地流转合同有待进一步规范。一是合同化程度有待提高。全部调查户中，采用书面合同确定土地流转关系的农户

有 144 户，占 65.8%。二是合同条款不全。在调查的 144 份土地流转合同中，《土地承包法》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般

应包括的七项条款均齐全的合同只有 34 份，占 23.6%；注明流转土地质量等级的合同有 36 份，占 25.0%。三是采用县、乡统一

印制合同书的农户比例不高。在调查的 144 份土地流转合同中，采用县、乡统一印制土地流转合同书的只有 58 份，占 40.3%。

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容易引发土地纠纷。在全部调查户中，有 8户发生土地流转纠纷，其中，有 4户是因为未签订土地流

转合同而产生纠纷的；有 3户纠纷是因为土地流转协议或合同的条款不全、不明确或内容不符法律规定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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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土地流转合同的规范化管理，努力提高流转土地的合同化程度，保证每份合同的条款齐全、手续完备。

（二）政府推动型土地流转，要解决好劳动力就业问题。服从乡村统一规划流出土地的 98 户调查户，在土地流转后，只有

11 个劳动力由农业就业转为非农就业，农业就业人数下降了 9.3%，非农就业人数上升了 8.0%。而由于农民自发组织或中介机构

组织流出土地的农户，农业就业人数下降了 38.8%，非农就业人数上升了 67.0%。

服从乡村统一规划流出土地的农户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幅度，要比其它原因流出土地的农户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幅度低 59 个百

分点。由于服从乡村统一规划流出土地的农户劳动力转移速度相对较慢，其收入增长幅度也明显偏低，98 户调查户在土地流转

后，人均纯收入只比土地流转前增长了 9.0%，比农民自发组织或中介机构组织流出土地的调查户的增长幅度 40.9%，低 31.9 个

百分点。

政府推动型的土地流转，一定要坚持条件，因势利导，稳步推进。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得用行政手段阻碍或强迫农

民流转土地。在土地流转后，要重点帮助困难农民解决好劳动力就业问题，保证其收入水平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三）加强检查、监督，保护流转土地农业用途。全部调查乡（镇）农户与非农户间土地流转面积为 17.1 万亩，其中农业

用途的面积为 13.7 万亩，占 80.1%；非农业用途面积 3.4 万亩，占 19.9%。

在全部调查户中，有 50 户的流出土地被作为非农用地，占 22.8%。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流转土地使用情况的检查和监督，防

止经营者损害生态和生产环境、搞掠夺式经营、随意改变土地的用途，以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四）一些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法律法规的认知度较低。在全部调查户中，有 206 户知道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法》，占 94%，但通读过该法全文的农户却不多，一些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法律法规的认知度较低。

全部调查户中，有 88 户不正确地认为其拥有承包土地的所有权，占 40.2%；有 17 户不清楚其是否拥有承包土地的所有权，

占 7.8%；有 23 户没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占 10.5%；有 23 户流转土地未经过村委会同意或备案，占 10.5%；有 16 户认为签

订土地流转合同不重要，占 7.3%；有 15 户土地流转合同是在土地流转后签订，占 6.8%。

一些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法律法规的认知度较低，主要是由于缺少面对面的直接宣传。在知道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

地承包法》的调查户中，只有 99 户是在通过乡村干部面对面的宣传后才知道有该法的，占 48.1%。

政府部门要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的宣传力度，让广大农民

群众充分认识自己的权力和义务，了解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使他们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自觉按法律规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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